
109學年度大一新生導師座談會

新生輔導概況 & 導師角色介紹

報告人：學務處諮商輔導組林泓廷組長

日 期：109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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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諮商師@大一學習促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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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測驗高關懷

• 高關懷群界定
新生在憂鬱、焦慮、自傷、衝動行為及精神困擾
的平均困擾程度比同年級85%的大學生高。

• 導師於12月初開始收到班上需協助關懷的名單，
依課程時間而有異動，請關懷其生活適應、課業
適應、人際適應方面。

• 如需進一步討論或轉介，請聯繫院心理諮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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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特教學生各系所分布情形

海洋法政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系

航管系

通訊系

資工系

環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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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特殊教育
大一新生共計12位



其他

身體病弱

肢體障礙

腦性麻痺

自閉症

1

1

1

1

8

大一特教新生障礙類別統計資料



特殊教育學生之定義
領有教育部或直轄市政府鑑輔會核發之有效證
明文件。

學生因生理或心理因素之障礙，經專業評估及
鑑定具學習有特殊需求者。

身障證明
特殊教育
鑑定證明

 身障證明由衛福部核發，而特殊教育鑑定證明由教育部核發。
 兩者評估基準不同，所享有之權益亦有不同。



特殊教育鑑定類別

教學務系統導師介面將呈現特教生障礙類別及程度。
詳細狀況及具體協助項目於ISP會議中說明並共同擬訂。

心智障礙類型
學習障礙、智能障礙

自閉症、情緒行為障礙

生理障礙類型

聽覺障礙、視覺障礙

語言障礙、肢體障礙

腦性麻痺、身體病弱

多重障礙、其他障礙



導師關懷介面



個別化支持計畫
(Individual Support Program, ISP)

依據

特殊教育法及特殊教育
施行細則訂定。

對象

領有特殊教育鑑定證
明之學生。

目的

瞭解學生特教需求，並
協同各單位共同提供支
持策略。



資源教室設備與服務

 學習空間借用。

 電腦及列表機設備借用。

 DVD及書籍借用。

 課業輔導申請。

 同儕輔導員協助。

 人際互動團體及各類輔導活動。

 學習輔具申請(限有學籍學生)。

視障生：擴視機、點字書、蝙蝠
語音系統等。

肢障生：電動輪椅、特製桌椅
等。

聽障生：調頻系統、溝通輔具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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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 $100/學生/學期（每餐不得超過$80）。

注意
事項

15

核銷
時間

核銷單據（需有簽到表）為當年1月2日至12
月31日之單據，惟須配合主計室之結案期限。

邀請導師參與班會，並須至少一位導師出席
教學務系統完成班會紀錄。

學生班級活動費



辦理
方式

辦理日期：每年4月中旬至5月初辦理。
參與對象：全校大學部及進修部學生。

填寫
方式

16

獎勵
方式

學生對導師滿意回饋線上調查

線上填答：學校首頁→ 教學務系統→ 問卷調查系統
→填寫問卷。

採無記名方式作答。
因雙導師制度，需要學生分別針對2位導師填寫問卷。

績優學系 (問卷回收率達80%以上學系)
1.依系問卷分成三組，分別為大學部雙班 大學部單班、

進修部及新設未達四年之學系或學士學位學程。
2.各組回收率最高者分配獎勵金總獎勵金15,000元。

班級獎勵金(填答率達95%的班級)
1.總獎勵金額達60,000元。
2.每班獎勵金以3,000元為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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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题目

到諮輔組網頁選擇
「諮商預約流程」

E-mail收信
與老師進行15分鐘初談

安排諮商或測驗時間登入帳號，填寫資料表

諮商預約



最新活動訊息

• 學校諮輔組網頁 • 諮輔組FB


